
學

科目名稱 分

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

國文 6 3 3 3 3

英文(一) 2 2 2

英文(二) 2 2 2

英文(三) 2 2 2

英文加強課程 ﹙2﹚ ﹙2﹚ 2

體育 2~4 1 2 1 2 ﹙1﹚ 2 ﹙1﹚ 2 ﹙1﹚ 2 ﹙1﹚ 2 ﹙1﹚ 2 ﹙1﹚ 2
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0 ﹙0﹚ 2 ﹙0﹚ 2 ﹙0﹚ 2 ﹙0﹚ 2

服務教育 0

合計 14~16 6 9 6 9 2 6 (3) 6 ﹙1﹚ 2 ﹙1﹚ 2 ﹙1﹚ 2 ﹙1﹚ 2

企業倫理 2

人文藝術(一) 2

人文藝術(二) 2

社會科學(一) 2

社會科學(二) 2

自然科學(一) 2

自然科學(二) 2

合計 14

管理學(一) ◆ 3 3 3

經濟學(一) ◆ 3 3 3

會計學(一) ◆ 3 3 4

統計學(一) ◆ 3 3 3

統計學(二) ◆ 3 3 3

校外實習(上) * ◎ ﹙9﹚ ﹙9﹚

校外實習(下) * ◎ ﹙9﹚ ﹙9﹚

職場英語 ◆ ﹙2﹚ ﹙2﹚ 2

合　計 15~26 9 10 0 0 3 3 3 3 0 0 0 0 9 0 11 2

運輸學 ◆ 2 2 2

管理學(二) ◆ 3 3 3

經濟學(二) ◆ 3 3 3

會計學(二) ◆ 3 3 4

智慧海運 ◆ 3 3 3

民法 ◆ 3 3 3

海關實務 * ◆ 3 3 3

保險學 ◆ 3 3 3

國貿理論與實務 * ◆ 3 3 3

海商法 ◆ 3 3 3

空運學 ◆ 3 3 3

航業英文 * ◆ 2 2 2

定期航業經營 * ◆ 3 3 3

運輸保險 * ◆ 2 2 2

不定期航業經營 * ◆ 3 3 3

機場經營與管理 * ◆ 3 3 3

港埠經營與管理 * ◆ 3 3 3

航運實務專題 * ◆ 2 1 3 1 3

合　計 50 2 2 15 16 15 15 5 5 6 8 7 9 0 0 0 0

法學緒論 ◆ 2 2 2

行銷學 ◆ 2 2 2

套裝軟體應用 * ◎ 2 2 2

英文打字與文書處理 * ◎ 1 1 1

船舶概論 * ◆ 2 2 2

運輸地理 ◆ 2 2 2

新興科技與運算邏輯思維 * ◎ 1 2 2

微積分 2 2 2

管理資訊系統 ◆ 2 2 2

財務管理 ◆ 2 2 2

電子儀表 * ◆ 2 2 2

商事法 ◆ 2 2 2

航空訂位系統 * ◆ 2 2 2

航空安全管理 ◆ 2 2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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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目名稱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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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務英文 * ◆ 2 2 2

管理心理學 ◆ 2 2 2

運輸管理 * ◆ 2 2 2

複合運輸 * ◆ 2 2 2

國際法 ◆ 2 2 2

運輸經濟學 ◆ 2 2 2

供應鏈管理 ◆ 2 2 2

金融市場 ◆ 2 2 2

統計軟體分析應用 * ◆ 2 2 2

航空業經營與管理 * ◆ 2 2 2

作業研究 ◆ 2 2 2

基礎日語 ◆ 2 2 2

日語會話 ◆ 2 2 2

國際運籌 * ◆ 2 2 2

國際海洋法 ◆ 2 2 2

航空貨物運輸 * ◆ 2 2 2

航運業經營管理實務 * ◆ 2 2 2

市場定價理論 ◆ 2 2 2

貨幣銀行學 ◆ 2 2 2

運輸規劃 * ◆ 2 2 2

投資學 ◆ 2 2 2

島嶼航運 ◆ 2 2 2

航運業文件製作實務 * ◆ 2 2 2

航運專業英文實務 * ◆ 2 2 2

航業法規 ◆ 2 2 2

產學合作研修 * ◆ 2 2 2

港埠發展規劃 * ◆ 2 2 2

航空站發展規劃 * ◆ 2 2 2

海空運作業排程 * ◆ 2 2 2

民航法規 ◆ 2 2 2

交通法規 ◆ 2 2 2

商用英文 * ◆ 2 2 2

載貨証券 * ◆ 2 2 2

貨損理賠 * ◆ 2 2 2

航運實務講座 * ◆ 2 2 2

求職英文 * ◆ 2 2 2

電子商務 * ◆ 2 2 2

運輸安全 * ◆ 2 2 2

應用文 2 2 2

合計 104 7 7 6 6 8 8 10 10 20 20 22 22 18 18 14 14

備註：

1 .跨系修課學分最多承認12學分為畢業學分。

2 .共同必(選)修科目部分之(  )係為選修課程。

3 .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為選修課程（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可折抵役期，須修畢兩學年，始可報考預官，以當年度報考資訊為

   主）。

4 .體育：大一為必修(2學分)，大二、三、四得選修，最多承認畢業學分4學分。

5 .企業倫理為必修科目。

6 .服務教育為一下至四上,任選2學期(每學期服務需滿15小時)。

7 .本系105學年度起大學部入學新生除聽障者外，均須通過全民英檢中級 (或相當於TOEIC測驗550分以上)始得畢業，三下尚未達校訂門檻者，

   須選修英檢輔導課程1門，未達本系多益550分者，須再選修英文相關課程1門(不含關務英文、航運專業英文實務)。

8 .管理學(一)視同院訂必修管理學。

9 .107學年度起入學之四技日間部學生，應於畢業前達到資訊能力實施要點規定使得畢業，相關規定請參閱本校「提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要點」辦

   理。

10.英文加強課：(1)日四技112學年度起，大學部入學新生，未通過校訂英語畢業門檻之大二生，須於大二下學期選修2學分之「英文加強課程」。

   修課期間須參加英語檢定測驗，若通過校訂英語畢業門檻者，可於加退選期間退選此課程。(2)修習「英文加強課程」期間未能通過校訂英語畢

   業門檻者，其學期成績須達合格標準；未達合格標準者，須重修至達到合格標準後，始能畢業。重修此課程者，仍須於修課期間報名參加英語

   檢定測驗。(3)「英文加強課程」不列入各系畢業學分數採計。

＊申請輔系學生至少須修畢20學分以上，輔系科目依系務會議另訂定之。

＊最低畢業學分：130學分(共同必(選)修14~16學分、通識必選修14學分(含企業倫理2學分)、院訂必(選)修及專業必修65學分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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